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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部：

推动“放管服”改革 治理“挂证”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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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速递

要闻/时评

焦点一：行为发生日起两年内可申请见义勇为

意见稿规定，具有5种情形之一且
事迹突出的，可以确认为见义勇为行
为。包括：同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
公共安全或者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违
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同正在实施侵害
国家、集体财产和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
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主动协助司法
机关抓捕犯罪嫌疑人、破获重大刑事犯
罪案件的；为保护国家、集体财产或者
他人人身财产安全抢险、救灾、救人的

以及其他见义勇为的。
见义勇为行为和人员的确认，由行

为发生地县级见义勇为工作部门负责。
记者注意到，申请确认见义勇为

有时效限制。意见稿第十一条规定，
申请、举荐确认见义勇为的，应当自
行为发生之日起两年内提出。

确认工作应当自受理申请、举荐
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
杂的，可以延长十个工作日。

在权益保护方面，对正在实施见
义勇为行为的人员，任何单位和个人
应当及时予以援助和保护。医疗机构
应当建立绿色通道，及时救治，不得
拒绝、推诿或拖延。

见义勇为负伤人员治疗期间，有
固定收入的，用人单位不得扣发其工
资、奖金等待遇；无固定收入的，由
见义勇为行为发生地县级人民政府，
按照每月不低于当地上年度城镇单位
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给予生活

补助。
非因法定事由，用人单位不得辞

退或者解雇见义勇为人员。
见义勇为人员还拟可以享受一系

列“福利待遇”。如对县级以上政府表
彰的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子女，应当给
予就学、升学照顾；对符合条件的见
义勇为人员家庭，应当优先配租、配
售保障性住房或发放住房租赁补贴；
从事个体经营的，有关部门应当优先
办理证照，按规定减免有关费用等。

见义勇为人员的相关费用问题在
实践中往往引发争议。条例征求意见
稿规定，见义勇为人员的医疗费、康
复费等因见义勇为引起的合理费用，
由加害人、责任人、受益人依法承
担；无加害人、责任人、受益人的，
参保见义勇为人员的医疗费用由基本

医疗保险按规定支付；加害人、责任
人、受益人逃避或者无力承担的，参
保见义勇为人员的医疗费用由基本医
疗保险按规定先行支付，并有权依法
追偿；其余部分由见义勇为行为发生
地的县级人民政府解决。

晚综

焦点二：见义勇为人员及子女可享就学照顾

焦点三：产生的费用拟由加害人责任人受益人承担

公安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因见义勇为引起的合理费用

拟由加害人责任人受益人承担

多地已出台相关规定

□屈正州

3月15日早上，一名20多岁的姑娘
走在杭州西湖断桥边，掉进了西湖里，
幸好得救——当时，她正低头看着手
机。姑娘获救后被送往了杭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进行救治。幸好，没什么大
碍。（新华网）

这令人后怕的经历，相信也会给当
事女生造成巨大的惊恐。想想吧，好端
端走着路，路上也没有什么障碍物，居
然就失足落水了，怪也只能怪自己低头
看手机太专注。杭州这个姑娘是幸运
的，然而有人却没这么幸运：2015 年 12
月29日晚，在浙江温州平阳县鳌江镇厚
垟村，28岁的王某一边玩手机一边在河
边散步，不慎掉进河中，再也没上来。

因沉溺于手机而导致的各种安全
事故，可谓不胜枚举。然而，层出不穷

的事故，对那些须臾不能割舍手机的低
头族，却不能予以有效的警示，可见手
机对于如今的年轻人具有何其强大的
魔力。

对执迷不悟的低头族，必须重申这
样的常识：人类是他所创造的一切器物
的主人，而不应成为其奴隶或附庸；手
机就是为人所用的一种通信工具，而不
应成为人的主宰。颠覆这样的常识，心
甘情愿让一部手机牵引人们的视线，主
导人们的一切活动，只能说是人类自身
主体意识的丧失，或是精神世界的荒
芜。如果说，科技的进步是一柄双刃
剑，那么具有主观能动意识的人类要做
的，也只能是凭借自身的意志趋利避
害，以自身的选择和自律，规避科技对
人类的负面影响，而不是沉迷其中浑然
不觉。

但愿这惊险一幕，能够惊醒更多低
头族抬起头来，真切打量现实的世界。

“玩手机掉西湖”能否惊醒低头族

针对一些拥有注册建筑师、执业药
师等资格的人将职业资格证“出租”出
去牟利的现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人社部将治理

“挂证”乱象，作为推动“放管服”（简政
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一项
重要内容，并督促推动有关部门加大整
治力度，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这位负责人说，近年来，有关部门
逐步加大清理打击“挂证”行为的力度，

“挂证”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还
没有被根治。

这位负责人说，下一步，有关部门
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进一步明确监管

责任，行业主管部门负有“挂证”监管的
主体责任，要针对本行业存在的突出问
题，切实履行职责，尽快研究提出根治

“挂证”的方案。
同时，有关部门还将加强信用体系

建设、法律法规建设，进一步降低资格
资质门槛、清理取消与企业资质相关的
行政许可事项，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增加人才有效供给。

此外，要加强联合抽查。集中查处
一批、曝光一批，“挂证”严重的要对当
事人、当事企业、违规中介、主管部门追
责，让“挂证”行为付出代价，形成震
慑。 据新华社

去超市购物，结账时会碰到
分币“四舍五入”的情况。今年
4月1日起，这种行为在广西柳
州市将被叫停。为此，柳州市物
价局召集市区20多家大型超市、
药店开会，专门进行了提醒。
（《南国早报》）

“四舍五入”尽管是一种轻
微的失范行为，却也是一种不当
得利，利用社会规范的模糊地带
和弹性空间，侵犯了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理应及时纠偏。

记者注意到，在公安部发布征求
意见稿之前，浙江、广东、贵州、北
京等地都已出台了相关规定。修订后
的 《〈北京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
护条例〉实施办法》于2014年8月1日
开始实施，其中规定市和区、县政府
设立见义勇为基金，对于见义勇为牺
牲人员家属、致残人员及其家属，在
支付住房租金、医疗费、子女上学费

等方面有实际困难的，经区、县民政
部门调查核实，由户籍所在地的区、
县民政部门从基金中给予经济补助，
有关部门应当适当减免费用。

浙江省早在 2011 年 8 月就印发了
《浙江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工作
若干规定》，根据 《规定》，浙江见义
勇为先进人员最高可获得 30 万元的一
次性奖励。

据公安部网站3月18日消息，《见
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 （草案公
开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意见稿包括一系列针对见义勇为

人员的表彰奖励、权益保护条款，包
括对于见义勇为人员的医疗费、康复
费等因见义勇为引起的合理费用，应
由加害人、责任人、受益人依法承担。

□李忠卿

广东江门蓬江交警大队近日查获一
无证驾驶摩托车的人员潘某。经查询，
民警发现其驾驶的摩托车多年未年审也
未购买保险，而且还有370宗交通违法
未处理，累计记 884分，罚款 7.4 万
元，是车辆价值的17倍多。（《广州日
报》）

大家都知道，只要交通违法达到一
定程度，亦即扣除12分后，就要被吊销
驾驶执照，意味着行为人失去上路继续
开车的机会，这个规定是刚性的，谁无视
法律条文，就会受到惩罚。

潘某虽然驾驶的是一辆摩托车，但
是机动车驾驶员的性质没有变化，也就
是其所有行为必须符合《道路交通安全
法》，只要有交通违法行为，交管部门绝
不会坐视不管。

可是，潘某似乎生活在真空之中，他

的违法行为早已被警方记录在案，累计
被扣除 884 分，按理说这辆摩托车早就
该被公安机关查扣，当事人也应受到罚
款处理。为何长达8年的时间，没有人
去过问此事？被扣除这么多分，说明其
一直在外开车，并没有就此罢手，不再违
法。可见，警方有行政不作为之嫌。

其实，潘某是有心理准备的，光违章
罚款就高达数万元，早已超出了摩托车
自身的价值，如果被警方查获，大不了被
查扣了之，正因如此，才敢于上路，这种
侥幸心理对交通安全产生重大隐患，多
年不参加年审，也没有购买车辆保险，这
种违法行为已经登峰造极。

因此，对于潘某的任性、对法律的轻
视，不是扣押车辆即可解决问题的，不对
其进行严厉的处罚，不足以产生震慑与
警示作用。同时，笔者觉得上级主管部
门也应对当地警方的不作为进行问责，
被扣除了884分，车手还在开车，难道不
是对警方的一种嘲讽？

8年被扣884分 司机咋还开车


